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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購股權
有關

非常重大出售交易
出售物業

買方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接獲賣方確認臨時協議之先決條件已獲達成之書面通
知後，買方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通過向授予人發出購股權通知之方式行使購
股權。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及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布以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刊發之通函
（「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交易。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
公布所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行使購股權

有關批准臨時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
東特別大會上由股東以舉手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

買方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接獲賣方確認臨時協議之先決條件已獲達成之書面通知後，
買方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通過向授予人發出購股權通知之方式行使購股權。

根據臨時協議，待向授予人發出購股權通知後，訂約各方將於發出購股權通知日期起計十
10個營業日內（即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或之前）訂立股份協議，而完成將於寄發購股權通
知日期起計20個營業日內發生。在此情況下，賣方向買方出售物業之責任將告終止，而買
方截至發出購股權通知日期向賣方支付代價之任何部分將從賣方轉讓予股份協議項下之授
予人或其代名人。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馬曉玲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執行董事為馬曉玲小姐及陳思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程萬琦先生、
林瑞民先生及舒華東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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